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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廖益儀
電話：03-3322101#7459
傳真：03-3369598
電子信箱：80036706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大溪區福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2013293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計畫 (376735100E_1120132934_ATTACH1.doc)

主旨：有關雲林縣體育會運動舞蹈委員會辦理「112年雲林縣健

康樂活青年反毒飆舞尬舞暨大專、青少年組全國錦標賽」

召開領隊會議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雲林縣政府112年5月15日府教體二字第1122424565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開會時間：112年5月31日（星期三）下午2時。

三、開會地點：雲林縣立體育館會議室。（雲林縣斗六市大學

路三段600號）

四、請本市有報名學校依規定出席並給予公假登記。

五、為鼓勵更多學生團體參加報名，部分競賽規定修改如下：

(一)競賽類別：團體（飆舞）錦標：雲林縣高中職組、國中

組（每隊5-10人）修改為（每隊3-10人）。

(二)個人（尬舞）錦標：比賽時間每人以30秒為原則修改為1

分鐘。

六、如對計畫有任何疑問，請洽雲林縣體育會運動舞蹈委員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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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策劃兼執行：曹進來 電話：05-5960679、0937-

270964。

七、檢附修正競賽活動實施計劃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局體育保健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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